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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學院申請設立博士班自我檢核表 
校    名：○○大學 

申請案名：管理學院博士班（或冠以專業領域名稱：管理學院國際企業經營管理

博士班） 

主要支援之學系(研究所)：經濟學系、企業管理學系、智慧財產研究所 

大學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核

評鑑成績 

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辦法授權自辦系所外部

評鑑學校之校務評鑑及非授權自辦系所外部

評鑑之系所評鑑結果為通。(不含第一次評鑑

結果為待觀察，經追蹤評鑑後為通過之結果)

 經濟學系 104 年評鑑結果為通過 

 企業管理學系104 年評鑑結果為通過

 智慧財產研究所 105年評鑑結果為通

過 

□ 尚未受評，將於    年受評。 

設立年限 申請時已設立招生碩士班達 3年以上。 

【亦即主要支援之學系(研究所)已設立碩士

班達 3年以上。】 

經濟學系碩士班於 101 學年

度設立，至 106 年 9 月止已

成立 5 年。 

核定公文：101 年 5 月 17 日 

台高（四）字第 0100012345

號函  

： 

：  

 符合 

□ 不符 

師資結構

(詳如表

3、4) 

實聘專任師資應有 11 人以上，其中三分之二

以上須具助理教授以上資格，且 4人以上具

副教授以上資格。 

專任師資未達 11 人以上者，得計列系所支援

之專任師資，其專任師資應達 15 人以上，其

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理教授以上資格，且

4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。 

一、 實聘專任教師 0 位，其

中： 

1.助理教授以上___位 

2.副教授以上____位 

二、 支援專任教師 15 位，其

中： 

1.助理教授以上 15 位 

2.副教授以上 10 位 
三、 實聘及支援專任教師合

計 15 位。 

 符合 

□ 不符 

學術條件 

（請擇一

勾 選 檢

核，並填

寫表 5） 

 

 教育(含運動科學類)、社會(含傳播類)及

管理領域：近五年（101.12.1-

106.11.30）該院、系、所及學位學程之

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

術期刊論文六篇以上，且其中應有三篇以

上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、二級期刊

或國內外具公信力之資料庫等學術期刊論

文（通訊作者、第一作者、第二作者予以

計入，第三位作者不予計入）或出版專業

審查之專書論著二本以上。 

1. 近5年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

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論文合

計 7 篇/人。 

2. 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、

二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力之

資料庫之學術期刊等國際學術

期刊論文 3 篇/人；或出版經學

校送外部專業審查之專書論著

__本/人。 

 符合 

□ 不符 

 
 

範例 1-1 

本申

請案

師資

如皆

由其

他系

請條

列支

援系

所之



 2

 
 
表 2 申請設立博士學位學程自我檢核表 

校    名：○○大學 

申請案名：國際企業經營管理博士學位學程 

主要支援之學系(研究所)：經濟學系、企業管理學系、智慧財產研究所 

 

大學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核

評鑑成績 

主要支援之學系(研究所)最近一次

依大學評鑑辦法系所評鑑結果為通

過。 

 經濟系學系 104 年評鑑結果為通過 

 企業管理系 104 年評鑑結果為通過 

 智慧財產研究所 105 年評鑑結果為通過 
 

□ 尚未受評，將於    年受評。 

設立年限 申請時已設立招生學位學程所跨領

域相關博士班達 3 年以上。【亦即主

要支援之學系(研究所)已設立博士

班達 3年以上】 

但支援系所均符合附表 3 所定學術

條件（如下）者，不在此限。 

 智慧財產研究所博士班於 101 學

年度設立，至 106 年 9 月止已成立 

5 年。 

核定公文：101 年 5 月 7 日 

台高（四）字第 0100012345 號函 

 

□支援系所均符合學術條件：支援系

所：      學系（所）、      學系

（所）、（請按系所分別勾選學術條件

並按系所填寫第五部份自我檢核表） 

 符合 

□ 不符 

師資結構 

(並請詳

列於基本

資料表

3、4) 

一、支援系所均應符合申請增設博士

班之師資結構規定。（學系支援者，

該學系實聘專任教師 11 人以上，

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理教授

以上資格，且 4人以上具副教授資

格；研究所支援者，該所實聘專任

師資應有 5 人以上具助理教授以

上資格，其中 3人以上須具副教授

以上資格。） 

二、支援設置學位學程之領域相關專

任師資應有 15 人以上，其中三分

之二以上須具助理教授以上資格，

且 4人具副教授以上資格。 

一、支援系所之師資： 

1.經濟學系實聘專任教師 11 位，其

中： 

(1)助理教授以上 10 位 

(2)副教授以上 8 位 

2.企業管理學系實聘專任教師 12 位，

其中： 

(1)助理教授以上 12 位 

(2)副教授以上 8 位 

3.智慧財產研究所實聘專任教師 7 

位，其中： 

(1)助理教授以上 7位 

(2)副教授以上 5位 

二、實際支援學程之專任師資共 15 位，

其中： 

(1) 助理教授以上 15 位 

(2) 副教授以上 6 位 

 符合 

□ 不符 

範例 1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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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術條件 

（請擇一

勾選檢

核，並

填表5） 

 

 教育(含運動科學類)、社會(含

傳播類)及管理領域：近五年

（101.12.1-106.11.30）該院、

系、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

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

期刊論文六篇以上，且其中應有

三篇以上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

之一、二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

力之資料庫等學術期刊論文（通

訊作者、第一作者、第二作者予

以計入，第三位作者不予計入）

或出版專業審查之專書論著二本

以上。 

1. 近 5 年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

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論文合計 7 篇

/人。 

2. 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、二級

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力之資料庫之

學術期刊等國際學術期刊論文 3 篇

/人；或出版經學校送外部專業審查

之專書論著__本/人。 

 符合 

□ 不符 

 


